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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c交易平台提供者的经济法地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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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商事视角的企业法人定位设定了平台提供商的基本法律人格, c2c交易中欺诈

行为泛滥彰显对交易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决定了经济法视角研究的必要性。交易平

台是存在于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具有自律监管职能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具有网上交易

规则提供、纠纷解决等多项职能。平台的自律监管是交易违法行为的第一道防线,由于网络的

特性,相较于传统交易中介其监管职能的发挥更具有重要意义。平台的特殊性在于既具有自

律性、中介性, 又有营利性,所以其行为应受到政府、行业协会和交易主体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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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 ) c2c交易平台的界定

网上交易平台是指提供商为促成网上交易而

建立的一套通过计算机程序控制,由计算机自动完

成的在线交易系统,买卖双方可以通过这一系统提

供的相应功能完成商品或服务的交易。平台借助

网络创造出虚拟空间,交易过程主要在网络环境下

进行, 交易主体在网络中可以以异于真实存在的主

体出现,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虚拟性、全球性、管理

的非中心化等特点, 不同于真实社会的虚拟商业

环境。

网上交易种类通常认为包括 b2b (企业对企

业 )、b2c(企业对消费者 )和 c2c (消费者对消费

者 )三种,第三方中介平台一般存在于 b2c和 c2c

交易中。相对于 b2c,交易平台在 c2c交易模式中

起着核心作用。C2c的交易额在网上交易总额中

占比虽然较小, 但交易笔数巨大, 而且增长速度很

快,影响范围更大, 对 c2c的规范对于诚信购物的

环境建设、社会文化意义更大 。在 c2c交易中, 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的是信息网络服务,在交易中起到

联系销售者和消费者的桥梁作用。同时,在线交易

平台突破了传统交易媒体的消极地位,以第三方当

事人的身份出现在网络交易关系中,承担着在线发

起、交易撮合、交易缔结、在线支付和评估反馈等各

环节的组织职能,还承担着规则提供、信息比对、纠

纷处理等管理职能,是进行在线交易必不可少的组

织者和管理者。因此, 明确在线平台的经济法地

位,对于确定各主体之间的责任、保护交易安全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法学界的研究状况

目前理论界对平台提供商的研究大都是从民

商法的视角展开,把交易平台定位于类似于传统交

易平台较为隐晦、消极的法律角色上,产生了居间

人说、柜台租赁说、卖方或合营者说等理论。这些

学说建立于平台提供商是企业法人的基础之上, 并

将其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一员来考察其权利义务,

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当交易中一方权利受到侵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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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商应该基于何种角色及理论承担民事责

任,并以此确定其对于买家和卖家具有的义务和

权利。

企业法人是平台提供商的基本法律人格, 民商

法角度的研究和分析是确定平台基本法律人格所

必需的。但是居间人等角度的分析对于平台预防

纠纷的前设制度、事中的过程管理制度以及纠纷解

决功能研究不足,不能解释平台提供商的管理和秩

序提供职能,不足以涵盖平台的内涵,不能承载其

全部功能, 不利于对平台的规范和管理, 彰显传统

民商事理论在信息时代的局限性。

二、平台提供商法律地位经济法分析的

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三元社会治理结构的

特征越来越明显, 社会中间层 (第三类主体 )越来

越成为一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在民法中,第三类主体或为法人或为非法人

组织, 这种定位将第三类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置于

同一层面同等对待,不能揭示其不同于一般市场主

体的特殊地位和职能,说明民商法对具有管理职能

的经营者进行规范时有其局限性。从法理上讲, 在

调整不断分化的社会关系过程中,需要有体现和追

求不同价值目标的法律制度,并对社会主体进行定

型或定格化。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着眼点,表现出

不同于民商法的视野,对微观交易的关注更多地缘

于社会,强调平衡、注重秩序的构建。

从经济法主体具体性的角度,经济法作为现代

法,为弥补民法和行政法调整的不足、形式正义导

致的不公平而出现,相对于民事主体和行政法主体

的一般性和基础性, 其主体具有具体性、特殊性。

经济法语境中的主体特质是通过对具体行为的关

注、分析不同行为蕴含的法律含义来洞察的。经济

法着眼于协调与监管,通过对平台提供商自律行为

的经济法视角分析,可以准确把握平台作为营利性

交易服务中介、由于网络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于传

统中介的特征, 并以此作为规范的出发点, 出台措

施对平台实施管理, 趋利避害, 使网上交易健康

发展。

从利益实现的角度,经济法主体得以存在的标

志不仅在于特定主体的人数或类型, 也不在于具体

利益的发生空间,而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绝

大多数主体的欲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满足与普

遍化、持续化利益实现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 对此

进行协调、平衡与整合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因此

在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中,经济法主体关

系的根本特征表现为平衡性、协调性。
[ 1]
平台提供

商与交易双方关系的经济法调整,其实质就是平衡

平台与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的承担以及协调平台

对交易双方的利益衡量。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导致

的具有社会性的众多买方因信息不完备而利益受

损,平台基于其自律中介角色具有一定的信息掌控

能力以及对卖方不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的可能,

故从经济法主体关系的角度出发,从买方的弱势地

位着眼提供相应的制度和纠纷裁决机制可以矫正

利益失衡。

从制度绩效的角度, 理论上, 所有的交易纠纷

都可以用私法的规范来解决,交易中受害者的利益

都可以经由私法得到回复
[ 2]
。但是如果从制度绩

效的角度观察, 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纠纷的解决是

否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资源消耗,原有私法制度是否

具有预防交易纠纷产生的功能,这种差异导致不同

制度下交易纠纷的数量差异很大。而且纠纷的社

会影响是私法所不能消除的。直接干预经济的经

济法产生于这种需求。行为的社会影响以及纠纷

的解决成本等是经济法规范所以存在的重要因素。

平台提供商介入的是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

市场关系, 而且数以千万计的交易者数量使平台的

管理具有社会性,其规则的实施所影响的范围具有

公共产品的属性。 C2c交易中的欺诈由于交易主

体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缺失

导致的信赖危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成为

其发展的瓶颈。经济法视角的研究和规范能提供

相对较为有效率的解决方法。

实践中,现行网上购物的重大问题是欺诈行为

盛行, 对于交易平台的职能仅仅定位于民商法域的

与交易双方地位平等的营利性企业法人的消极角

色而承担责任远远不能实现网上交易的秩序构建

和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对卖家的行为除了事

后的责任追究外, 亟待对其进行事前、事中的约束

和监管,经济法的研究侧重于对平台的监督和管理

行为的设定和规范, 对 c2c交易秩序的形成意义

重大。
[ 3]

从立法实践来看,北京工商局 2008年 8月生

效的!关于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意见 ∀对 c2c卖家准

入实施管制, 却受阻搁浅; 2009年 3月上海 !促进

电子商务发展规定∀对 c2c销售者则采取自愿办照

的原则,不难看出对 c2c监管的特殊性, 交易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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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完全由政府来做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合理设

定网上交易平台的监管义务,以实现对买家的保护

和救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义务的设定首先需

要对平台进行准确的认识与合理的定位。

此外,从经济法的角度设定平台提供商的权利

义务、明确其与交易双方的关系, 有助于政府采取

合适的政策措施实现对平台的监管。

三、网络平台的经济法主体资格

任何部门法的主体理论都会对主体进行分类

以实现对主体行为更好的规范,更恰当地设定主体

的权利和义务。以经济法主体类型的三分法为基

础,第三类经济法主体是笔者对平台提供商的经济

法主体资格的定位。第三类主体在学界有许多不

同的称谓, 甚至其指称涵盖的范围也有很大的不

同 ,大体是指独立于或相对独立于政府主体与市

场主体, 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

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对于国家来

讲,这类主体既是管理的对象之一, 又是国家管理

市场主体的辅助力量和传导中介;对于市场主体而

言,这类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助

手,在某些领域又是自己的管理者
[ 5]
。

(一 )交易平台是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由于交易平台的营利性和企业法人人格人们

往往将其简单地归类于市场主体, 并产生了居间

人、柜台出租人等理论。其实, 无论交易平台提供

商如何强调其普通人的身份,当它制定交易规则用

于规范利用平台的独立的交易双方, 在卖方不适当

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强行划转款项等的做法, 都已

经使它超出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义务范围, 而

具有管理相关市场的职能。
[ 4]

所有法律都是在如何塑造主体并规范其行为

这两大问题上做文章。就平台提供商而言,其行为

既有作为民商事主体的市场行为,并因此类义务的

不履行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又有具有管理性的

高层次行为,比如规则制定人、会员管理者、纠纷处

理者等角色及相关义务的履行和责任的承担。区

分两类行为的意义在于,其管理行为的目的是针对

自身之外的众多独立法律主体,体现出不同于市场

主体的特征,表现出第三类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市场中的信息偏在和主体经济实力差异加剧、

市场主体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政府滥用国

家权力倾向导致了第三类社会主体的产生,反映到

经济法领域就是第三类经济法主体的类分。第三

类主体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沟通和桥梁作用, 就

与政府的关系而言, 它协助政府管理,尤其是在不

宜于公权力强行介入,同时仅凭市场主体的理性行

为又无法形成良好秩序的范围和领域。以网上购

物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 c2c购物中存在的假冒

伪劣产品泛滥, 虚假宣传肆无忌惮,虚假发票到处

可见, 而卖方的实际地址难以确定导致消协无从介

入,工商查证难度大、诉讼成本高昂。如果由工商

部门直接监管网络经营者,再通过网络经营者去管

理每个网上卖家,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由于网络的

虚拟性导致的监管不力、救济成本过高、追究卖家

违法行为的动机和动力缺失等的状况,遏制 c2c交

易中欺诈行为的发生,使网上交易正常发展。

(二 )平台提供商的特性

平台提供商首先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具有营利性。除此之外, 平台还具有两大特点: 自

律性和中介性。

平台的自律性表现为其管理规则和管理行为

对成员的约束力,成员之间的冲突与纠纷有自我解

决机制,对成员的违规行为有自我矫正机制等。具

体体现为平台具有多项管理职能: 第一, 制定和监

督执行交易规则、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平台不只

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种技术上的支持与服务。

根据经济学的研究, 重复交易中引入声誉机制, 可

以有效抑制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为此,平台

需要制定相应的 c2c网上市场的交易规范和维护

机制、管理性规则和争议处理办法,提供信用评估

机制, 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超

出了普通经营者的职能,同时由于网上交易参与人

的普遍性和不断飙升的趋势,使得该规则成为可为

众多社会成员利用和受益的公共产品,从而使得平

台提供者具有准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职能,并以此区

别于普通的经营者, 具有第三类主体的特征和色

彩。第二, 依法进行调查和信息发布, 维护竞争秩

序,制止不正当竞争。第三,实行资格限制,当某些

成员故意违反自律规范或不执行组织决议,自律组

织通过市场禁入、取消专业资质、影响声誉、乃至于

剥夺成员资格等方法对其施加不利影响。第四,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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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公断交易双方的纠纷,解决争议。这些由在线交

易平台创始的功能,在传统交易中往往由行业协会

或中介机构完成。卖家自主、自愿加入诚信体系建

设,是网购市场走向成熟的一条必经之路, 所以平

台的自律对交易秩序的优化意义重大。

平台具有中介性。中介性是指网络平台在买

家和卖家之间的管理中起到中介和桥梁作用, 也是

政府藉以管理市场的中介。首先, 平台是媒介者。

作为交易双方的媒介通过信息发布、网络维护、等

方式满足双方出售和求购的需要。第二, 平台是服

务者。其活动就是为当事人提供平台支持设定交

易环境交易当事人是此服务的接受方。第三, 平台

是监督者。对当事人的交易行为有一定的监督作

用,如对交易标的的合法性等有审查义务。正是由

此,政府可以通过它来降低交易成本,并维护市场

秩序。

四、平台提供商与政府、行业组织的

关系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元社会治理结构中社

会中间层主体的广泛存在并日益发挥巨大社会管

理职能。反映到上层建筑中表现为现代法权结构

中公共权力的多元化,不仅权力的职能分散化, 权

力的主体也多样化。社会权力或称为社会中间层

主体的权利或权力,是现代法权结构区别于传统法

权结构的重要特征
[ 6]
。社会权力广泛而有效的存

在形成了公共权力的多元化,形成了个体私权的自

治化和组织性, 不仅有效保护了私权,也预防了私

权的滥用,制约着国家公权力的滥用。理论上讲,

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由政府转给了民间经营管理,

代表社会的进步。为此政府必须将社会权力和权

利的合理、必要的规制纳入自身的建设中。

实践中, 由于 c2c交易的特殊性, 交易的监管

完全由政府来做不现实 。集市卖家无需登记即

可开店营业,仅仅依靠身份证的实名认证不能确定

卖家的真实所在,使得传统的消费者解决争议的各

种途径统归不可能或无效率。唯一有效的可以减

少些损失的途径, 就目前而言, 就是依靠交易平台

提供的规则。平台交易规则等作为调整网络交易

各方利益的工具,从作用上来讲与法律相似。

(一 )规则提供是三者的共同责任

现阶段网上购物的发展障碍不是技术问题而

主要是法律环境与安全信心问题。只有制定出有

效防范交易风险的活动规则,使参与交易的个人、

企业的权利义务得以明确,他们的利益变得可以预

期,网络交易才会健康有序地发展。所以, 规则的

提供和有效运行是构建 c2c交易秩序的一个重要

而迫在眉睫的问题。

国家对市场秩序的整合多体现在宏观性和一

般性上,在相对细致的专业领域中国家权力的进入

往往显得力有不逮, 由于网上购物虚拟性等特点,

国家无法对其实际经营进行有效监管,客观上呼唤

一种微观层面的监管力量弥补这一漏洞。网上交

易的特殊性,决定了企业规则、行业规范、国家立法

三位一体的法律供给的必要性。

自治规范和国家立法的双轨制要求凡是能够

有效地通过自治解决的, 应充分发挥自治的作用。

自治规则是典型的内部规则,来自于谈判、协商和

妥协, 是利益各方重复博弈和均衡的结果。其运行

无需借助外在强制力量就能够为人们自觉遵

循
[ 7]
,具有实效高、成本低的优势。法律意义上的

自治规范有两种, 一种是行业协会性质的, 这类自

治规范,因行业内共同制定或共同遵守而具有约束

力,法律上视其为商业惯例而具有法律效力; 另一

种是单个企业性质的,这类自治规范因用户同意而

具有约束力,其法律效力如同合同。在各国的立法

实践中,与电子商务交易的多样性、广泛性、宽地域

性及多边性相适应的、先于法律形成的行业规范和

商业准则对法律的内容往往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参

考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在制度生成上,基本上都

遵循先民间后政府的道路,企业规则的形成以交易

实践为出发点和依归,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和高度

的可行性, 并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行业组织在

总揽网上交易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行业规范,条件成

熟时由国家机关在此基础上上升为国家法律。这

种由企业规则到行业规范再到国家法律的制度供

给模式已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

就我国的法律传统而言,要使自治规范真正发

挥效用,必须在法律上确立并鼓励行业或企业发展

自治规范。具体而言:

第一, 鼓励并规范平台自律。国家法律秩序尚

未形成的领域, 自律秩序的率先形成有利于弥补正

式制度安排在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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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 8]
。网上购物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技术性专

业性强,发展迅速,影响面大。由于网上交易风险

的特点与国家立法的严重缺失,在所有的管理监督

手段中, 在现行的状况下,平台的交易管理对于消

费者权益是最有效率的保护方式。对于平台提供

商们来说,他们可以也应该在法律法规和自律规范

的指导下, 根据自己的实际运营情况,向用户做出

自己的承诺,由用户选择适合的平台提供商进行网

络交易,通过市场机制保证网络平台交易模式的健

康发展。

但是从目前 c2c平台的规则来看, 其规范的公

正性、合理性存在问题, 与国家立法有抵牾。以淘

宝网的消费者保障服务规则 为例,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障服务规则,如实描述只针对产品瑕疵设定责

任,受到假冒伪劣行为欺诈的消费者并不能够依照

该规则获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权利保护

程度。虽然假冒伪劣相对于瑕疵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更具主观恶性,规则却没有给予其针对性的规

范,即规则的制订并没有贯彻消费者权益保障立

法。那么,假冒伪劣欺诈在适用如实描述条款时违

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强制性条款,根据违背法

律强制性条款的约定无效原则,如实描述规则所限

定的责任应该无效。所以,平台提供商在网上交易

的秩序构建中要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 基于网上

交易虚拟性、空间阻隔、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交易平

台应结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以法律的限度为界制

定规则、提供措施,将法律强行性的规定内化为自

律规范,将国家立法以自律规则的方式贯彻到网上

交易活动中,提供不低于法律规定程度的保护。其

次,平台应将网上交易实践中的问题及规范的纰漏

反映到政府和行业协会,为立法和规则的制定与修

改提供素材和建议。在政府和交易主体之间真正

发挥中介和桥梁作用。

第二,行业规范是另一个自律手段。没有行业

组织牵头, 企业自治规范的规则多样性, 必然为相

关市场的发展制造障碍。行业组织应当立足于国

家现行立法、总揽交易平台总体实践以制定具有前

瞻性的行业规范。统一的行业自律规范能使得平

台提供商的责任更加明确。同时,由于网络技术尚

处于发展阶段,行业自律规范可以在基本法律制度

的指引下, 根据情况的需要做出调整,适应技术的

发展。这些规范以法律法规为依托, 以自治为基

础,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因此,要鼓励行业协会发

展自治规范,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联系企业、学术

机构和政府的桥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各种民

间组织的重要作用。各种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协会

之间也应当加强沟通, 以便整合资源,避免重复工

作,使行业自治规范真正得以实现。

第三, 国家适时立法。 c2c交易的发展离不开

行业企业对规则的探索,但没有政府调控是不切实

际的。因此,国家立法或制定政策、建立合理的法

律对自治规范的调控机制是必要的。目前 c2c交

易规范的难点在于交易信用与风险控制,仅仅依靠

平台提供商的努力还不够,他们通过不断修改完善

自己的网络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可以建立起一套

有利于交易在线达成的机制,但是网络交易的发展

需要的不仅是平台提供商自己制定的规范,它本身

的特点决定了它对于现存的法律秩序会提出各种

各样的挑战。互联网的虚拟性决定了网络交易的

交易风险更加难以控制, 而且法律不承认虚拟, 必

须将网络主体、行为地与真实主体和行为地联系起

来,才能使虚拟环境下的行为得到调控。为此要建

立虚拟市场规则、法律适用和案件管辖等规则。

网上交易的立法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各方义

务及网络环境的高风险性,才能对网上交易各方的

交易行为作出合理的规范,建立合理的法律对自治

规范的调控机制。从立法程序上,应当鼓励企业或

行业动议立法并提出草案,从商业实践中提炼法律

规则, 让法律真正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其具有可操

作性。此外,政府应当在某些方面起主导作用。例

如搭建网上监管平台进行交易主体的资格确定、制

订网上交易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

保护网络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等。

(二 )行业协会和政府对平台的监管

有些 c2c平台基于交易量、流量和竞争等问题

的考量,纵容假货,甚至成为网络打假的阻力,表明

平台自律存在不足,原因在于平台提供商作为营利

性企业法人, 有自己的利益偏好: C2c交易平台的

规则由于制订者的利益偏好而难以中正持平。一

方面由于潜在交易者数以千万计,信息服务协议都

是采用格式合同的方式,由平台提供商制订。平台

提供商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利用格式合同的整体

接受性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做出种种限制,在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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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限制或免除自身责任、损害网上交易方权益及

双方利益不平衡的问题。这就给交易主体在发生

问题时及时公正有效地主张权利带来了困难。另

一方面,依照迈特卡尔定律 虽然买家的点击率会

为平台提供商带去利益。但是由于卖家的店铺费

用是平台提供商的另一笔收入, 相较于单一买方,

提供商能从单一卖方那里得到更现实显现的益处,

卖家是网上购物存在的前提,是网络交易平台繁荣

的基础, 是购物网站的支撑,网站的服务主要是围

绕卖方展开。所以一般情况下,平台提供商感情上

倾向于卖家利益的维护,从而将买方置于不利的地

位。此外,由于平台规则的约束力是建立在当事人

同意的基础上,其适用有局限性。

平台提供商的利益偏好决定了政府监管和行

业协会监管的必要性。但是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形

成的诚信机制,及以此形成的消费者的信赖所构建

的良好购物环境是平台营利的前提。所以在政府

对平台进行规范时,既要考虑其营利的动机给予必

要的规范,又要考虑其作为秩序建构的关键环节和

积极力量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扶植。具体可以从以

下方面展开:

第一,明确平台信息披露的义务, 设定对国家

监管的协助义务、对生效裁决协助执行的义务。工

商局等市场管理机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对网上卖

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或质量抽查时, 平台提供

商有协助义务。由于网上交易双方的空间阻隔, 所

以裁决结果的执行也是目前的一个难题。如果得

到平台提供商的协助,问题则容易解决, 比如根据

消保规则卖家提供保证金给平台,此保证金的存在

使得执行成为可能。没有保证金时, 平台也可以采

用信用减等、建立黑名单、查封店铺甚至逐出平台

的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裁决的目的、制约卖家

的不诚信等违法行为。

第二,注重买家权利的维护。互联网的便捷性

是网络交易平台建立的前提,而合理的利益保障是

网络交易平台得以生存的前提。合理的利益是对

各方当事人而言,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 应受到关

注的首先是买方的权益维护问题。因此, 首先需要

对平台的规则设定一定的要求    重视对买方权

益的维护,以买方利益作为规则的出发点和归宿,

确保买方利益根据平台规则能获得不低于法律规

定的保护。对平台的规则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设立

便宜的途径使交易主体能够对平台的不法和不履

行合同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对平台实现有效的

用户监督。

第三, 网站责任的设定。对平台提供商的法律

责任界定, 应该充分考虑网上交易的特点, 兼顾

c2c交易中各种利益的平衡与行为主体的和谐共

处,在平台提供商现存利益得以保护和现有价值得

以实现的同时、使其价值得以增进。如何实现或完

成上述理性的客观要求,在诸多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当中, 尊重市场规律和价值规范是关键问题。

第四, 为保护网上交易中买方卖方的利益, 对

网上交易各方协议中的格式条款的效力应作出明

确的规定, 以避免平台提供商通过格式条款规避法

律对其责任的规定。使交易各方利益和平台提供

商利益能相互平衡, 共同发展。

五、平台提供商与网上交易主体的关系

平台提供商是买卖交易双方的中介,独立于买

卖双方,对交易行为有自律和监管的义务。目前大

型的购物平台基于中国网上购物平台的后发优势

都设定了自己相对规范的交易规则、消费者权益保

障规则、纠纷解决机制等自律性的行为规范, 为平

台购物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对保护

消费者的权利、认定违法行为人的责任以及责任的

实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网上交易

的起步较晚,所以相比其他发达市场国家, 我国市

场主体成长尚待时日,市场文化和市场理念还未形

成,网上交易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平台对于自己

在交易中的角色定位、对如何规范不成熟的市场主

体行为还在摸索阶段, 相应的, 自律监管水平和程

度还有待改善和提高。主要表现在:对消费者的权

益保护程度低于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对消费者保

障规则为例,网络的特性和相关法律的缺失使网络

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大量的纠纷。消费者保障

服务规则的设定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起到了一定作

用,但是还不是消法程度上的保护,甚至达不到合同

法上的基本利益的保护程度。而且平台对被投诉方

的处罚并不一定能使投诉方得到损害赔偿。

对平台自律监管的敦促可以通过合理设定平

台提供商的义务实现。

(一 )平台的规则供给义务

自律强调有自己的组织形态和管理约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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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而且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和公共约定进行自

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平台因此而享有一系列的权

力:规章制定权、监督权、非法律处罚权、争端解决

权。前文分析可知平台规则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

不足, 而如果无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对提高消费

投诉的积极性不会很有促进。而没有消费者维权

积极性的大力推动, 交易秩序很难规范有序。因

此,平台的规则需要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出发点

进行完善,设定不低于法律规定程度的保护。

(二 )平台的审查监管义务

平台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向用户提供卖方主

体的信誉度,建立确保交易安全的机制。提供商对

发布于平台上的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适当做到

事前控制信息的发布,对交易各方向公众发布的交

易信息承担谨慎注意的义务。尽到形式审查的义

务,对于 b2c商家,一般要其提供商品的合格证、原

产地证、销售许可证等证明。至于 c2c卖家, 平台

提供商对相关信息的审查极为有限, 一方面商家及

相关信息数量巨大,另一方面要求个人卖家提供所

卖商品的证明文件在很多情况下是勉为其难。作

为弥补,交易平台提供商可以通过提供并不断完善

信用服务体系, 评定用户的信用情况,以提供交易

参考。

(三 )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交易是通过平台以数字化的方式达成的,

平台提供商对交易中的要约、承诺等关键性证据直

接进行控制。因此,他有义务向交易双方提供必要

的电子证据,自己也及时存储备份。网络纠纷发生

后,当买方要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提供违约或欺

诈方的详细资料时,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有义务在

合理的时间,提供欺诈方的详细注册资料, 以便于

受害方进行追偿。在对平台提供商的裁断结果不

服,当事人选择申诉或诉讼的, 平台确认纠纷的存

在后, 应当提供合理的协助、向申诉或诉讼的发起

人披露应有的信息以便申诉或诉讼得以开始。如

不及时提供,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应承担相应责

任。以此解决由于网络的虚拟性而导致的由于地

址无法确定而无法进行诉讼的问题。

(四 )提供必要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和申诉渠

道的义务

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一次性交易中引入对欺诈

行为的投诉及惩罚机制能较有效地解决失信问题。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现代技术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

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社会为降低复杂性便分化为

若干功能自治的系统,系统的功能自治可以减少在

整个社会层面解决争端的频率和数量
[ 6]
。自治系

统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对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发挥

着积极作用。就 c2c交易而言,由于买卖双方的人

数浩繁,一次性博弈大量存在, 卖方的欺诈动机较

强,且在线交易往往发生在从未谋面的实体之间,

因而买方缺乏对卖方的信任,所以纠纷处理机制的

设定很重要。由于网上交易的虚拟性,充分利用平

台的内部争议处理机制来解决纷争可以节约交易

双方的争议解决成本。内部争议处理机制,是指平

台接受消费者投诉、与消费者沟通、协商解决消费

纠纷的制度。内部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和裁决执

行率的提高是构建网上诚信机制的关键环节。就

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平台纠纷解决应设立监督机

制:比如,对于用户的投诉应该按照平台规则设定

的期限及时处理、采取有效措施使受损害一方的利

益得以实现、对于平台的不积极作为的行为设立投

诉机制进行监督等。

(五 )平台对交易主体承担过错责任

网络平台提供商以其声誉吸引用户并以此获

取利益,应当对用户对其的信任承担责任。但是,

一方面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 对于网络非法行

为,作为平台提供商也是无法预料和完全避免的。

从交易关系本身来看,平台提供商是独立于交易关

系的第三方,其所承担的责任由服务关系中的义务

产生。因此,买卖双方应承担谨慎交易的义务, 而

不能要求平台提供商完全承担对非法行为的监管

责任。另一方面, 网络在消除现实空间的距离阻

隔,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同时, 也模糊了参与主体

的真实身份,减弱了所传递信息的可信赖程度。对

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网上购物无疑较之传统购物

方式存在着更大的风险,而平台具有一定程度上防

范风险的可能和能力
[ 9]
。因此, 要求平台提供商

承担更多的责任符合经济学的成本分配规则。

C2c交易中,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

权利受到损害时, 主要由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 网

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应以其是否

违反了法定或约定义务,且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判

断标准,如若违反法律义务,明知信息侵权、违法而

不删除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与交易中的任一方有

恶意串通等,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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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Econom ic Law of the Online Trading P latform Providers in C2c

L IU X iu mei
(S ch ool of Public Adm in istra tion and Law, L iaoning T echn ica l Un iv ersity, L iaoning Fuxin 123000, Ch ina )

Abstract: The enterpr ise lega l person in the v iew o f C iv il and Comm erc ia l Law sets the bas ic legal persona lity of the p la tform

prov ide rs. The proliferation of fraud dem onstrate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regulation in the c2c transactions and the need to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 f Econom icLaw. The trad ing p la tform is the th ird subject of E conom ic Law w ith self regulatory functions

listed in the Governm ent and them arke t p layer. The c2c trading platfo rm hasm any functions such as prov id ing online transac tion

ru les and so lv ing disputes, e tc. The self regu la tion o f the p la tform is the first line of de fense aga inst illeg al trad ing. Mo reover,

compared to trad itiona l transactions interm ediary, the se lf regulation of the platfo rm is m ore im portant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 rk. P latform spec ific ity is that they exerc ise self d iscipline and interm ed iary function for profit. So the ir

conduc ts should be under the superv ision o f the governm ent, the industry assoc iations and the m arket p layers.

Keywords: c2c trading platform prov ider; econom ic law; the th ird sub ject of the econom ic law; self regu 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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